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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买卖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业

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受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万密

封”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唯万密封重大资产购买(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宜出具了《上海

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声明和承诺适用于

本专项核查意见。除非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另有说明，《法律意见书》中已作定

义的词语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被使用时具有与《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定义相同的

含义。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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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已公开颁布并生效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下简称“中

国法律”，仅为本专项核查意见说明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本所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 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核查期间 

（一） 核查范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等相关

中国法律及上市公司提供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

查范围包括： 

1.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2.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

人员； 

3. 上海嘉诺、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4. 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5. 上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 

（二） 核查期间 

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文件，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首

次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并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披露

了《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因此，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规定的首次披露重组事项

时点，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披露提示性公告

的前六个月至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日止（即：2023 年 1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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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以下简称“核查期”）。 

二、 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及说明 

（一） 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及说明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并经本所律

师访谈核查期内存在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情况的自然人，核查期内上述纳入本次交

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的自然人买卖唯万密封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与本次交易

的关系 
交易期间 

交易

类别 

累计成交数

量（股） 

截止 2024 年 1

月 16 日结余股

数（股） 

陈旭 

本次交易对

方之一、标

的公司总经

理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9 日 

买入 8,600 

0 

卖出 8,600 

傅建

华 

系本次交易

对方之一钟

慧芳之配偶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2023 年 7 月 5 日 

买入 11,000 
0 

卖出 11,000 

黄燕

珊 

本次交易对

方之一 

2023 年 3 月 22 日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买入 180,500 
0 

卖出 180,500 

针对上述买卖唯万密封股票的情形，本所律师对陈旭、傅建华、黄燕珊进行

了访谈，且陈旭、傅建华、黄燕珊已出具《关于买卖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的说明函》（以下简称《说明函》），均作出如下声明及承诺： 

“1、本人于自查期间于二级市场买卖唯万密封股票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

况及对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做出的一种市场投资行为。 

“2、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唯万密封股票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系，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唯万密封股票、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形，亦未曾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内幕知情人了解相关内幕信息。 

“3、本人承诺自本说明签署日至唯万密封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唯万密封宣

布终止本次交易实施期间，本人及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

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唯万密

封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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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上述买卖唯万密封股票的行为被认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

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被有关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获利部分

全额上交至唯万密封。 

“5、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并保证所涉及各事项不存在虚

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本人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同时，傅建华之配偶钟慧芳，即本次交易对方之一，亦出具《关于买卖上海

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说明函》，作出如下声明及承诺内容： 

“1、傅建华于自查期间于二级市场买卖唯万密封股票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

易情况及对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做出的一种市场投资行为。本人未曾以任

何形式向任何内幕知情人了解相关内幕信息，未曾向傅建华买卖唯万密封股票提

供任何相关内幕信息。 

“2、本人承诺自本说明签署日至唯万密封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唯万密封宣

布终止本次交易实施期间，本人及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

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唯万密

封股票。 

“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

损失。同时，若傅建华存在违法其承诺的行为，本人愿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 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及说明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二级市场股票交

易情况的自查报告》，核查期内上述纳入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的机

构买卖唯万密封股票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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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核查期间 买卖时间 账户 
累计买入

（股） 

累计卖出

（股） 

核查期末持

股情况

（股）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3/01/3

1-

2024/01/1

6 

2023/01/31-

2024/01/16 

衍生品交

易部业务

股票账户 

196,300 207,500 1,034,900 

2023/01/31-

2024/01/15 

资产管理

部业务股

票账户 

18,600 110,762 1,212,041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中信建投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二级市场股票交易情况的自查

报告》，承诺如下：“本公司买卖唯万密封股票基于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以

及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唯万密封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出于

合理安排和资金需求筹划而进行，从未知悉、探知、获取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

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公司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公司买卖唯万

密封股票。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

间设置了隔离墙，符合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等规定。

本公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关系，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三、 核查意见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陈旭、傅建华、

黄燕珊出具的《说明函》，中信建投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结合本所经办律师对

陈旭、傅建华、黄燕珊的访谈，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在陈旭、傅建华、黄燕珊、

中信建投出具的《说明函》以及自查报告等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及有关承诺措

施得到履行的前提下，该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核查期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中国法律所禁止的内幕交易行为，不会

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叁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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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买卖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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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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